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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常見的法律問題：身後財產分配 

陳智勇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法律諮詢律師 

老人常面臨的法律問題為何？相信一般

人能聯想到的，不外乎是：扶養義務問題

以及身後的財產分配問題。然而根據筆者

在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所協辦的法律諮詢紀錄顯示，事實上未必

如此。該中心自民國八十九年十月起，開

辦法律諮詢業務，至九十年六月底止，累

計服務九十二人次，所問的法律問題，總

計一百一十三個。老人較常詢問的問題類

型前三名依次為：金錢債務糾紛（例如票

據、金錢借貸、合會等，佔百分之廿）、

身後財產如何分配（佔百分之十七）、因

土地或房屋而生的相鄰關係糾紛（例如越

界建築、公寓大廈共有部分之修繕費用分

攤）和婚姻關係問題同為第三（各佔百分

之六）。 

其中就法律的觀點來看，只有身後財產分

配問題年齡色彩較為濃厚。畢竟金錢債務

糾紛，其實在任何年齡層都有可能發生，

只是發生的原因會因為年齡的不同而有

差異。例如，年輕人的債務糾紛，可能是

因為交易而生，不管他是商品交易或者是

勞動交易；也有可能因為投資或者是借貸

而生。而老年人的金錢債務糾紛，則多半

侷限於因為借貸、投資等因素。這可能是

因為老人（六十五歲以上之人）在退出勞

動市場的同時，在交易市場上，其地位也

越無足輕重，少會有因為交易而產生糾

紛。至於相鄰關係的問題，也不會因為當

事人的年齡不同，而產生何等差異。倒是

詢問婚姻問題高居第三，令人頗感意外，

因為都已經是老夫老妻了，不似青年男女

容易意氣用事，為何還會爆發婚姻危機？

就筆者參與諮詢所獲得的瞭解，其原因應

有如下數端： 

一、婚姻關係不諧，在早年就已經埋下了

導火線。例如外遇、感情不睦等情形早已

存在，只是由於某種因素，使當事人隱忍

不發，或是無迫切的需要去面對解決，等

到年老的時候，可能是有外遇的一方倦鳥

歸巢，與原本感情不睦的家人相處的時間

增多，相對地與家人的摩擦加大；或者是

夫妻雙方的經濟能力，因年老而達到均勢

（通常是原本居於經濟優勢的一方，因年

老而喪失勞動能力，導致優勢不再），自

覺受到欺壓的一方，因為對他方不再有經

濟上的依賴，所以不願意繼續忍氣吞聲，

因此爆發晚年的婚姻危機。 

二、自從開放與大陸交流之後，不少台灣

男性到大陸尋找配偶，其中不乏黃髮耄耋

的老年人，然而老年人到大陸所尋找的對

象，在年齡上未必和自己相當，較自己年

輕一、二十歲；甚至三十歲以上者，比比

皆是，這種老少配的兩岸婚姻，感情本來

就很薄弱，夫妻間感情的維繫，多半是建

立「你貪我年輕貌美，我圖你榮華富貴」

之上，原本就不穩固。再加上彼此間，除

了年齡上的差距外，更有文化、空間的差

距，使得兩人的世界不免風雨飄搖，一旦

有一方不能夠滿足對方的需求，分崩離析

的局面並非不可想見。 

三、老人雖然詢問婚姻問題，但自己並非

當事人，而是幫子女詢問，但是這只是少

數。以上特性如果深入加以分析，或許將

會發現與社會學相關，但這並非本文所欲

討論的重點，本文所欲討論的，是較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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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老人身上的法律問題，也就是身後財

產分配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分

作：為何本問題的會占比如此高的比率？

其詢問動機為何？以及法律上的建議三

個部分。 

一、問題比率如此高的原因 

身後財產分配問題，之所以會躍居該中心

詢問比例的第二位，可能有多項原因使

然，例如該中心位於高雄市中心地段之苓

雅區，會前來詢問的老人大多是基於地緣

關係，不但生活無虞，而且不少人都頗有

積蓄，屬於社會學上成熟型或是搖椅型的

老人，所以對於身後財產的分配，會較其

他類型的老人表示更多的關心。再加上社

會風氣逐漸開放，身後問題不再是國人的

禁忌，如何安排自己身後的財產分配，漸

漸受到老人家的重視。 

二、詢問的動機 

這類問題諮詢者前來詢問的動機，不外乎

是考慮到稅賦輕重，以及親人的身後照顧

兩點。節稅的心態無論男女老幼皆有，可

謂人之常情；比較值得注意的是，老人家

常常因為掛念未婚或經濟狀況不佳的親

屬（例如子女、甚至兄弟姊妹），在他們

年老之後無人照顧，如果又沒有穩固的經

濟來源，生活恐將無以為繼。於是想將名

下的財產移轉給這些心中所掛念的親

人，希望他們能夠因此安渡晚年，這種行

為在功利主義為尚的現今社會，顯現出親

情至愛的人倫可貴。不過也有少數個案因

為對於法定繼承人失望，而前來探詢有無

不讓其繼承的方式。 

三、法律上的建議 

在面對這類問題，我們通常會給作如下分

析以供選擇： 

（一） 以遺囑方式為之 

也就是將身後的財產分配，以遺囑的方式

交代清楚，這種方式的好處是應納稅額通

常比贈與低，缺點則是會受到繼承人法定

特留分的限制，未必能夠將財產過戶給特

定的人。關於遺囑的方式，其法律形式有

五：分別是自書遺囑、公證遺囑、密封遺

囑、代筆遺囑以及口述遺囑。其要件如下 

Ⅰ、自書遺囑：民法§1190 

1.本人自己寫下遺囑全文；2.記明立遺囑

之年、月、日；3.立遺囑人簽名；4.如有

塗改，應記明塗改字數及簽名。 

Ⅱ、公證遺囑：民法§1191 

1.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並會同見證人

在公證人面前口述遺囑意旨；2.由公證人

筆記、宣讀、講解遺囑之意旨；3.筆記內

容應得本人之認可；4.記明立遺囑之年月

日；5.公證人、見證人、立遺囑人簽名；

立遺囑人不能簽名得按指印，但應由公證

人註記事由。 

Ⅲ、密封遺囑：民法§1192 

1.事先將遺囑寫好，寫好之後密封，並於

騎縫處簽名；2.自行指定二個以上之見證

人，同向公證人說明其為自己之遺囑，該

遺囑如為他人代筆，並應向公證人說明；

3.由公證人將代筆人之姓名住址、遺囑提

出之年月日、遺囑人之陳述，記明於封

面；4.公證人及見證人簽名。 

Ⅳ、代筆遺囑：民法§1194 

1.先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2.由立遺囑

人口述遺囑內容，而由其中一位見證人筆

記需讀講解，使立遺囑人確認；3.記明立

遺囑之年月日，以及代筆人之姓名；4.遺

囑人及見證人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時，

得以按指印代之。 

Ⅴ、口述遺囑：民法§1195 

前提為立遺囑人不能依照前面四種方式

立遺囑時，可經由下列兩種方式為之 

a.書面：1.二以上之見證人其一記載立遺

囑人之口述意旨；2.記明年月日；3.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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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簽名 

b.錄音：1.由立遺囑人口述遺囑內容、遺

囑人之姓名、年月日；2.見證人全體口述

遺囑為真正，並自報姓名；3.錄音帶現場

密封並記明年月日，由見證人全體在騎縫

處簽名。 

要注意的是，在五種遺囑形式中，有不少

遺囑都要需要第三人在場見證，不過民法

對於見證人的資格有以下限制（民法

§1198），違反無效：1.未成年人；2.禁治

產人；3.繼承人及其配偶、直系血親；4.

受遺贈人繼承人及其配偶、直系血親；5.

公證人或代行公證人職務之同居人、助理

人、受僱人。 

（二） 以贈與的方式為之 

即在生前將財產移轉給相對人，這種方式

的好處是可以確保財產移轉給特定的

人，但是贈與相關稅額通常高於繼承的相

關稅額。又一般而言，老人家對於將財產

預先過戶給親人，自己沒有剩下多少積蓄

容易沒有安全感，這一點立法者也考慮到

了，所以民法特別在四百一十六條規定，

當受贈人對於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

行時，贈與人可以在知道有撤銷原因的一

年內，撤銷贈與，但是應注意的是，如果

贈與人原諒受贈人時，即不得撤銷。 

以上兩種方式，比較能夠切合老人的需

求，還要視實際狀況，例如法定繼承人的

人數、財產的多寡、老人的意願等等加以

決定。 


